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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4.0 不只要解決供應端的問題，市場力、品牌力及產品力等應對需求端的能耐也必須強化

，以避免於紅海的殺戮，這些種種政府必須未雨綢繆。 

（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由文化部和國發會共同合作，於 2011 年首

度推出的文創投資第一期計畫，在實際運作了 4 年之後，兩個部

會又再接再厲的於 3 日宣告，文創共同投資第二期計畫正式開放

投標。而如何評估文化部這麼低的投資期待值？從好的一面來看

，可以說文化部已較 4 年前務實，不再好高鶩遠。但從宏觀的角

度來看，政府一再倡言要輔導、推動文創產業的發展，但前後兩

期的投注資金卻只有 60 億元。以這樣的資金規模，想要打造具國

際競爭力的台灣文創品牌，顯然是一個不簡單的任務。也許主導

部會已經很務實的認定，但是我們文創產業的發展，還需要更多

的支持！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由文化部和國發會共同合作，於 2011 年首度推出的文創投資第一期計畫，在實際運作了 4

年之後，兩個部會又再接再厲的於 3 日宣告，文創共同投資第二期計畫正式開放投標。文

化部長洪孟啟並在啟動儀式上強調，二期計畫將強化文創產業的跨域整合，並結合金融界

相挺，以期達到文創業者、金融界與政府三贏局面。 

二、準確來講，由政府主導的文創投資第一期計畫，原規劃為期 10 年，預計要到 2021 年才算

執行完畢。如今，第一期計畫的執行時間尚未過半，文化部和國發會卻又忙不迭地推出第

二期計畫，這在由政府部門主導推動的計畫型公共政策方案中，實屬異數，但我們認為，

這是值得肯定的創新作為。一方面文創產業的發展其實還在摸索階段，第一期計畫設定的

執行期程雖是 10 年，但實際運作了 4 年，績效卻不如預期，凸顯了原計畫的某些缺失。因

此與其坐等 10 年期滿，才推出進化版的第二期計畫，還不如提前推出。另方面，即使第二

期計畫已正式推出開放投標，但真正要成案，以及孵化出產業規模，仍需要一段時間。因

此，如果一定要僵化的等 10 年期滿，才推出第二期計畫，等於是浪費了 6 年的寶貴時間。

在目前舉世各國，尤其是對岸也在大力發展文創產業的態勢下，台灣實在經不起這種時間

的浪費。 

三、總結來看，第一期文創投資計畫推動 4 年來，階段檢討其績效，國發會的林桓副主委明白

指出，政府過去推動文創投資出現了二大盲點。其一是把製造業量產的概念照搬到文創業

；其二是以為複製好萊塢經驗，就可以快速獲致商業化的獲利模式。卻輕忽文創產業的發

展茁壯，至少還要有供應鏈的發展以及異業結合等配套。林副主委的這一番經驗總結，讓

我們想起鴉片戰爭後，當年朝野的有「識」之士，能夠想到的也只是鼓吹應該「師夷長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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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制夷」。一直要到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，才驚覺光是學會製造堅船利炮是不夠的，背後

整套的制度、文化才是關鍵。 

四、除了主管官署提出的二大盲點，從數據來看，也顯示第一期計畫的推動難以為繼。包括通

過的投資案，幾乎全部集中在娛樂影音事業，而真正需要資金挹注、扶植的新創或微型文

創企業，反而無法獲得專業管理公司的青睞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國發會匡列的 40 億元資金，

4 年下來實際只投資了 8.13 億元。而如果是其他資通訊或生技產業，恐怕一個案子的投資

金額就不只 40 億元。也正因為發展規模不如預期，導致原初有興趣參與投資的 12 家管理

顧問公司，4 年下來卻只剩下 5 家在硬撐。 

五、正是總結了第一期計畫實際推動 4 年來的策略盲點與數據落差，號稱進化版的第二期計畫

，除了把投資對象從狹義的文創事業，調整為以具有投資潛力的文創業、整合文創事業為

主；同時也放寬投資公司的資格，擴及所有創投、投資公司，金管會甚至鬆綁錢彈最足的

保險業也可以投資 13 項文創產業。除此之外，更調整國發基金與創投業者的投配比，從原

來的 1：1，改為經文化部推荐或重點扶植的產業，國發基金與創投業者的投配比可調為 3

：1。 

六、為什麼對民間創投業參與文創投資案的期待只有 7 億元？原來是第一期所匡列的 40 億元國

發基金，4 年下來只投放了 8 億出頭。因此第二期計畫國發會匡列的投資金額只有 20 億元

，在 3：1 的配比下，如果在 40 天的招標期內就能夠導引 7 億的民間資金投入，比起第一

期執行了 4 年才招引 8 億資金，績效自然可算是大躍進。而如何評估文化部這麼低的投資

期待值？從好的一面來看，可以說文化部已較 4 年前務實，不再好高鶩遠。但從宏觀的角

度來看，政府一再倡言要輔導、推動文創產業的發展，但前後兩期的投注資金卻只有 60 億

元。以這樣的資金規模，想要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台灣文創品牌，顯然是一個不可能的任

務。也許主導部會已經很務實的認定，我們文創產業的發展，只能是侷限在台灣市場規模

下的「小確幸」模式而已！ 

（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針對國內醫學中心急診壅塞，衛福部上月原擬

修訂「健保醫療辦法」，輕症病患滯留急診者須自費，原定九月

上路，但因少數團體有意見，衛福部又將時程後延。急診壅塞乃

是整個醫療體系失靈造成的後果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除了民眾需

要教育，更需要衛福部拿出執行魄力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內醫學中心急診壅塞，衛福部上月原擬修訂「健保醫療辦法」，輕症病患滯留急診者須

自費，原定九月上路，但因少數團體有意見，衛福部又將時程後延。急診壅塞乃是整個醫


